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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專業倫理是心理專業提昇專業地位及獲得公共信任的關鍵因素之一。倫理議題不僅發

生在當事人與心理師之間，更可能發生在機構、心理師與當事人之間，本文試圖整理

心理諮商／治療所開業前（包含：行銷、空間規劃與動線、設計不同版本的知後同

意、行政人力安排與心理師管理等議題）及停業後（包括：結案、轉介、紀錄及心理

師生病或過世等議題）的倫理考量，前述心理諮商／治療所在營運前、面臨停業決定

或心理師生病等處理措施之倫理考量，除了增進當事人的福祉之外，對於心理諮商／

治療所來說，也可以運作得更順暢。希冀本文可以提昇執業的心理師、心理諮商／治

療所對倫理的重視、照顧當事人的福祉，進而贏得民眾的公共信任，這是心理專業得

以永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心理專業倫理、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療所、社區心理諮商

證照制度與專業倫理是諮商與心理

治療專業提升專業地位及獲取公共信任

的兩大基石（王智弘，1999；洪莉竹，
2018），也是心理專業永續發展的關鍵
因素。

在證照制度的部分，心理師法自

2001年公佈實施以來，至今已有十多年
的時間，至2020年1月為止，已有超過
6000人取得心理師證照資格（含諮商心

理師與臨床心理師）（衛生福利部統計

處，2020）。心理師執業的工作樣態與
場域，因專業化的發展及全職工作機會

的飽和，而逐步呈現由學校及醫院向社

區延伸擴展的趨勢（李雪禎，2014；林
家興，2014；許秋田、黃創華、鄭志
強，2009），目前，全台心理諮商／治
療所總數超過170所（衛服部，2020），
心理師在社區的能見度也逐漸增加。

專業倫理的考量持續貫穿整個心理

諮商／治療過程，多數相關文獻主要探

討當事人進入心理諮商／治療後，在諮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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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關係中常面臨的倫理議題，包含：專

業資格與專業能力、知後能力、諮商保

密的倫理問題、雙重關係的倫理論題、

轉介或結束等倫理問題（吳東憲、吳芝

儀，2016；林玉珊、顏憶帆，2013；謝 
如，2013）。但倫理議題不僅僅發生在
當事人與心理師之間，更常常發生在機

構、心理師與當事人之間，例如：心理

諮商／治療所在成立之初，設計完善的

動線與隔音，就可以避免諮商室聲音外

洩影響當事人的隱私權、預備足夠的會

談室空間並建立會談室管理規則，就可

以避免當事人頻頻更換不同會談室，而

損及當事人的最佳利益。事實上，心理

諮商／治療所如果可以預先思考這些原

則與細節，也可以避免後續倫理及管理

上的問題，倫理的考量除了可以提昇民

眾對心理專業的公共信任感之外，相信

也可以讓心理諮商／治療所運作得更為

順暢。

在本篇文章中，以心理師一詞含括

諮商心理師與臨床心理師（心理師法，

2018），並以心理諮商／治療所代表心
理諮商所及心理治療所，而心理諮商／

治療所在成立前及停業後的倫理議題是

本文關注的重點。此外，在本文中，視

文章脈絡交替使用案主與當事人名詞。

A C A（2014）闡述的六項道德原
則，是引領諮商專業價值及專業倫理行為

的 基 本 原 則 ， 包 含 ： 自 主 性

（autonomy）：心理師應尊重案主的自由
決定權、免受傷害（nonmaleficence）：
心理師應避免對案主造成傷害、最佳利益

（beneficence）：心理師應考量案主的最
佳利益、公平待遇（justice）：心理師應
平等地對待每位案主、忠誠（fidelity）：

心理師應對當事人信守承諾，以及誠實信

賴（veracity）：心理師能誠實地與當事
人互動。

心理諮商／治療所開業前，除了符

合設置標準（心理治療所設置標準，

2004；心理諮商所設置標準，2004）
外，在倫理上需要考量的部分為何？筆

者由行銷、空間規劃與動線、設計不同

版本的知後同意、行政人力安排與心理

師管理等四個部分，依序闡述心理諮商

／治療所開業前的倫理考量。

一、行銷之倫理考量

Chapman（1990）、Brown（2018）
指出：私人開業者並不僅僅是一位心理

學家，同時也是一位企業家或商人

（business owner and operator），蕭文
（2013）、林士傑（2016）及Wisenthal
（2016）不斷強調行銷的重要性，及倡
導心理諮商／治療應朝向產業化的方式

發展。由此可見行銷的重要性。

目前有關行銷的法規與倫理建議整

理如下：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

倫理守則指出，自行開業的心理師不得

藉由其在所屬機構之便，為自己招攬當

事人（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1）。
陳雅婷與王智弘（2007）針對行銷與知
後同意之倫理規範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確定所屬診所的行銷哲學。

（二）避免誇大不實的廣告宣傳。

（三）以當事人需求為主。（四）據實

告知諮商歷程。（五）教育社會大眾。

（六）發展機構的行銷計畫。A C A
（2014）強調正確行銷原則，心理師應
避免以虛假，誤導或欺騙等方式，宣傳

其專業服務。心理師法（2018）第27條
則指出：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之廣

告內容，以心理治療或心理治療所的訊

貳、�心理諮商／治療所開業前的
倫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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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心理師之姓名與證書字號、業務項

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

或宣播之事項為限。

雖然前述的法規與建議框限了行銷

策略與手法，但因網路的發展及創意的

推陳出新，也新增了許多行銷的方法，

包含：Facebook、粉絲專頁、Podcast、
YouTube等，或是提供免費的心理衛生講
座、在公共心理衛生議題上發聲與倡

議、在心理專業雜誌上發表文章、推出

縣市聯合心理諮商／治療所宣傳單張

等。

筆者認為，當行銷策略可能影響後

續心理諮商／治療進行時，仍須謹慎處

理與節制，以維護當事人的福祉。例

如：心理諮商／治療所以心理諮商／治

療費用作為行銷策略，推出市民享有免

費諮商1次，或是新立案的心理諮商／治
療所打出開幕諮商費用8折等方式，因免
費諮商或打折諮商前來的當事人，在回

到原本的收費標準後，很可能覺得自己

付「貴」了、為何不能持續提供優惠價

格？又如：心理諮商／治療所以Facebook
或粉絲專頁進行行銷，但在心理諮商／

治療所接受心理諮商／治療的當事人可

能會在網頁上留言讚美或詆毀心理師或

心理機構，其他粉絲則群起跟隨，或是

心理諮商／治療所的當事人在Facebook或
粉絲專頁揚言要傷害自己，而不是在會

談室裡與心理師討論自我傷害的意念或

企圖。這時心理諮商／治療所勢必需要

介入並謹慎處理。

因此，筆者認為，心理諮商／治療

所在進行行銷策略前，需事先思考該策

略對心理諮商／治療進行的可能影響，

不至於太干擾心理諮商／治療的進行，

才是較周全的方法。

二、空間規劃與動線之倫理考量

心理諮商／治療所在設置地點、隔

音、空間規劃與行進動線上的設計與考

量，往往直接影響當事人的直接感受及

隱私權，以下依序陳述之：

（一）地點

心理諮商／治療所適合設置的地點

與樓層為何？就筆者的觀察，為數不少

的心理諮商／治療所選擇於鄰近人潮或

交通便利的熱鬧區域開業，多是在大

樓、公寓或透天厝的一樓開業，或是以

整棟透天厝為執業場域，其行銷考量多

與宣傳及希望吸引潛在的當事人有關。

但王金石與朱翠瑾（2003）有不同
的看法，他們認為，因考量當事人求助

心理諮商的心態較為保守，因此執業的

心理諮商／治療所不適合位於太顯眼的

地點，建議較適合於二樓以上，門面也

不要太過於明顯，室內裝潢則較適合家

庭式、柔和溫馨的擺設。

（二）隔音

隱私權是當事人的基本權利，避免

他人聽到諮商內容是保護當事人隱私權

的最基本要求（Lemma, 2016）。就筆者
的觀察，心理諮商／治療所成立之初，

往往可能因成本及經費考量，而屈就原

先空間的設計規劃及隔間材質，但當同

時有幾組當事人進入會談時，空間上的

窘迫或是隔音的問題開始逐步浮現。

在會談室的隔音功能部分，在一般

磚牆隔間的結構下，通常會談室中的門

窗、輕鋼架天花板及冷氣管線是聲音最

容易外洩之處，安置隔音門、進行輕鋼

架與管線隔音工程可以使隔音達到一定

的程度。如果心理諮商／治療所擬規劃

遊戲室空間，原則上較適合安置於角落

的位置，隔音設備至少可以減低50分貝
左右的聲音，才不至於使其他人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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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遊戲室內的對話或是遊戲室的聲音

干擾其他會談室的使用。

（三）空間規劃與行進動線

進出心理諮商／治療所的動線安

排，也是影響案主與案家直接感受與隱

私權的重要因素，包含：是否有獨立的

出入口、是否有無障礙設施（含：無障

礙坡道、電梯、洗手間等）、進入與離

開心理諮商／治療所的動線是否可能區

分開、不太想被看見的案主或案家是否

有合適的等待地點、等待區的空間大小

是否足夠讓幾組等待的當事人或家庭不

至於太尷尬。筆者曾目睹一位被安排在

社區講座會場等待諮商時間到來的當事

人，面對參加講座的人潮，滿臉的窘迫

與不自在。此外，林家興（2014）也提
醒：等待區不適合太靠近會談室或心理

師的辦公室，以避免當事人聽到諮商內

容或心理師的討論。當有參訪活動時，

也應留意不要讓參訪干擾諮商的進行或

侵犯案主的隱私。

再者，有些心理諮商／治療所設立

於社區或華夏中，出入須經過保全人員

或管理員，其中有些社區管理委員會因

為安全考量，要求非住戶的訪客必須填

寫訪客登記本或是抵押證件才可以換進

出磁卡，在這樣的情況下，案主可能會

有隱私權受損的感覺，而對於求助持汙

名化感受者，猶疑感可能更會增加（張

虹雯、王麗斐，2015）。筆者認為，心
理師如果可以事先與保全或管理員溝

通，針對常出入心理諮商／治療所的案

主得以免除登記與抵押證件，若未果，

要求免抵押證件或讓案主以抵押鑰匙換

進出磁卡也是可行的方式。

此外，若心理諮商／治療的空間位

於精神科診所內部時，有獨立的出入口

與等待區是最佳的作法，退而求其次，

至少有獨立的等待區，以區隔精神科診

所病人的等待區則是必須的，以避免案

主覺得不自在或被干擾。

綜上，較不起眼的地點、良好的隔

音、考量無障礙設施、順暢且保有隱

私，又不至於相互干擾的空間規劃與動

線，是影響當事人主觀感受及隱私權的

重要因素。

三、�設計不同版本知後同意之倫理
考量

社會快速變遷與國家心理衛生政策

的推動（自殺防治法，2019；長期照顧
服務法，2019；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2020；家庭教育法，2019）不可避免地
形塑了社區心理師的工作模式與樣態，

再加上新成立的心理諮商／治療所為了

凸顯其服務的特殊性，有愈來愈多的心

理諮商／治療所，除了傳統的個別、婚

姻或團體心理專業服務外，也拓展針對

不同族群所提供的服務，如：員工協助

方案、強制性親職教育、督導、長期照

護、早期療育、酒癮治療等，或提供不

同形式的心理諮商／治療服務，例：線

上諮商／治療、線上施測等，使得社區

心理師的工作場域與工作內容愈來愈多

元與複雜。

筆者認為，這些與傳統在會談室諮

商不同的方式，不可避免地涉及非自願

個案、第三者付費（ t h e  t h i r d - p a r t y 
payers）等議題。當心理諮商／治療費用
不是由案主給付，而是由公部門或機構

給付時，往往會面臨次數限制、須提供

公部門或機構心理諮商／治療紀錄（林

家興，2014）、心理諮商／治療目標是
由案主抑或機構決定及保密程度等倫理

議題（張素惠、莊謹鳳、王智弘，

2019；楊明磊，2003）。筆者認為，前
述議題，皆應考量案主的自主性，讓案

主在知悉自己的權益及限制下，決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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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參與心理諮商／治療是較好的做

法。

知後同意該包含哪些訊息？整體來

說，Corey、Corey與Corey建議知後同意
的內容應包含下列幾個部分：治療過

程、治療師的背景、治療費用、治療的

時間長度和結束時間、同儕諮詢或督

導、治療的預約請假與中斷、治療的效

益與風險、錄音錄影、諮商紀錄及保密

的限制與例外（修慧蘭、林蔚芳、洪莉

竹譯，2020/2019）。林家興（2014）則
提供一種較彈性的作法，他認為在提供

心理專業服務給當事人前，應該向當事

人說明心理諮商／治療服務是什麼、怎

麼進行、頻率、如何收費、是否保密、

心理師的專業背景、心理專業服務的風

險與效益等資訊，而隨著不同的心理專

業服務項目、當事人需要及心理師風格

可有所調整。將幾種心理專業服務的說

明整合在一份知後同意中也是可行的。

因此，筆者認為，心理諮商／治療

所在開業之前，除了前述整體性的內容

之外，更可以因應各種專業服務的特殊

性先行設計不同版本的知後同意。例

如：對於非自費、使用公部門或機構資

源的案主（例：長期照護服務），心理

諮商／治療所可考慮將費用、提供紀錄

給公部門或機構、保密的有限性等資訊

加入知後同意中。心理師只有在取得案

主同意將諮商資料揭露給付費機構時，

才能將案主的資料提供給付費機構

（ACA, 2014）。
而針對非自願個案，維護案主權益

的第一個步驟，即是徵得案主的同意才

執行該項心理專業服務（林家興，

2014）。如果無法徵得案主的同意，筆
者認為，了解案主拒絕的原因並嘗試提

高其接受心理諮商／治療的意願，或提

供其他替代性方式也是可行的方式。再

者，在提供未成年當事人心理專業服務

前，則需同時取得其法定監護人的同

意。此外，筆者認為，因法律訴訟而須

提供案主心理諮商／治療紀錄之處理流

程，也應明列於知後同意中。

再者，在心理衡鑑版本的知後同意

中，進行心理衡鑑之前，心理師應以當

事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與語言，向當事人

說明衡鑑的性質、目的、結果的運用，

並取得其同意後才進行（台灣心理學

會，2013；ACA, 2014）。在督導版本的
知後同意中，督導者應讓受督者知道保

護當事人隱私及在諮商關係中保密的重

要性，及受督者因接受督導的需要而須

提供個案的諮商資料，不可避免地限縮

了個案的保密性，因此，受督者應向當

事人說明會如何使用這些資料、資料會

如何被儲存、傳送（ACA, 2014）。
在線上心理諮商／治療的部分，知

後同意及保密、個案身分的確認、遠距

諮商關係、遠距諮商的風險及效益、網

路安全等議題是探討遠距諮商時常觸及

的倫理議題（王智弘、楊純斐，2001；
林士傑、劉祉吟、葉致寬、吳佩瑾、吳

芝儀，2015；蔡美香，2015；鄭惠君，
2011；ACA, 2014）。而在2019年實施的
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核准作業

參考原則中，限定只有醫療機構、心理

諮商所及心理治療所可以執行通訊心理

諮商業務，且須遵行下列事項：取得通

訊心理諮商對象之知情同意、應確認案

主身分、心理師應於執行通訊心理諮商

業務之機構內執行心理諮商並確保案主

的隱私、依心理師法規製作紀錄，並註

明以通訊方式執行業務。筆者認為，在

知情同意中，確認心理師及當事人身

分、通訊軟體、繳費方式等都應列入考

量。

至於在線上施測的部分，心理衡鑑

不同於心理測驗，前者是心理師為了回

答臨床上的轉介問題，藉由進行施測、

輔導季刊57-2_16_65-74張虹雯.indd   69 2021/7/12   9:28:28 PM



70

了解疾病史、觀察與晤談等方式蒐集不

同管道的訊息，並藉由綜合及交互驗證

不同管道間的資訊，力求對當事人有較

客觀、豐富的了解，後者則是某一測驗

的施測、計分及結果解釋（林家興，

2014）。因此，筆者認為，雖然線上的
匿名性可能讓當事人更願意依其真實狀

況回答，但線上施測缺少經由觀察、晤

談管道而來的訊息及資料交互驗證的可

能，在結果解釋及運用上應更為謹慎。

總之，因應社區工作的多元性及複

雜性，心理諮商／治療所可依其提供的

心理專業服務內容，視服務對象的特殊

性、自費或第三者付費、是否需提供紀

錄等，調整知後同意的內容。

四、�行政人力安排與心理師管理之
倫理考量

少有學者討論有關行政人力安排的

倫理議題。張虹雯（2018）指出：負責
諮商行政的工作人員常常是當事人進入

心理諮商／治療所時最早接觸的對象，

因此，他們如何傳遞溫暖與專業的訊

息、讓忐忑的當事人可以順利進入諮

商，是相當重要的環節。

筆者認為聘請一位全職的行政人員

負責處理接待個案、協調與聯絡心理諮

商／治療時間、協調空間及其他庶務等

為最佳，且此人具心理、諮商輔導相關

系所背景、熟練基本諮商技巧及危機處

理能力更是最佳人選。但因人力成本負

擔考量，部分心理諮商／治療所改採線

上或電話預約制、無法提供當事人隨到

隨談的服務，或改由所長、副所長或實

習生等輪值處理接待個案等事務、由接

案心理師聯絡當事人等彈性方式。

此外，心理師管理也是另一項重要

的議題，特別是在有眾多心理師的機構

中更形重要。例如：對當事人來說，每

次可以固定在同一間會談室進行心理諮

商／治療最符合當事人利益，但往往因

前一位使用會談室的心理師逾時，或同

一間會談室被重複預約而須臨時更換會

談室。又如，部分心理諮商／治療所規

範心理師只能在機構內完成紀錄且不得

攜出，有些則無此限制。換言之，有專

門負責的人員、有一套妥善的空間管

理、紀錄完成規則非常重要。

總之，完備的心理諮商行政處理流

程、空間及紀錄管理原則，除了增進案

主的福祉之外，也可以讓心理諮商／治

療所的專業及行政人員有所依據、更快

進入運作軌道。

總合前述有關行銷、空間相關細

節、知後同意及人員安排及管理的陳

述，若能站在案主立場，思考行銷與空

間相關細節可能如何影響心理諮商／治

療的進行，或由心理諮商行政的角度，

思考如何完備不同版本的知後同意、避

免發生空間衝突等問題，除了增進案主

的福祉、減少對心理諮商／治療的干擾

之外，也可以讓心理諮商／治療所更快

進入運作軌道。

人在出生的同時，也開始走向死

亡，同樣地，心理諮商／治療所在開業

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走向歇業或停

業。心理師的生病或死亡、機構的歇業

或停業對心理諮商／治療所及機構內心

理師是很大的衝擊，但對當事人的衝擊

可能更大，如何協助當事人減低此衝擊

並結束與心理師及機構的關係，是機構

與心理師不容退讓的任務。以下依序陳

述心理諮商／治療所停業、心理師生病

或過世等情況之倫理考量：

參、�心理諮商／治療所停業之倫
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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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諮商／治療所停業之倫理
考量

當心理諮商／治療所不管因何種因

素而決定停業時，該預留多少時間與進

行中的當事人討論結案、不再接新案或

提供轉介的訊息，再者，應如何處理心

理諮商／治療紀錄？以下依序陳述之：

（一） 預備與當事人結案或轉介的倫理
考量

該預留多少時間與進行中的案主討

論結案？當機構預備辦理停業時，除了

處理與公部門及合作機構間繁雜的行政

程序之外，也需要預留足夠的時間預備

案主，除了協助目前進行中的案主面對

機構停業可能引發的心理或情緒反應之

外，也需要預留足夠的時間協助決定持

續諮商的案主進行心理諮商機構資源介

紹或轉介。至於公告停業至停業時間間

隔多久較為合宜？筆者認為應與機構立

案的時間長短成正比，機構立案的時間

愈久，應預留愈久的時間。

以筆者工作的機構為例，該機構成

立二十餘年，在心理師法通過後立案，

自決定停業日期開始，即不再接新案

主，並針對目前仍在進行中的當事人預

留半年的時間進行結案，多數當事人可

以接受，並陸續結案，少數具有依附、

分離或被拋棄議題的當事人則需要較長

的時間討論結案，在機構知悉下，也有

少數當事人在該機構停業後逕行至兼任

心理師另一處執業機構繼續進行諮商。

在辦理停業後的一年期間，舊案主、其

他機構轉介或自行前來的新案主要求機

構安排諮商的情形仍頻繁，停業近四

年，仍偶而接到過去老案主或新案主的

電話，希望進行諮商，機構除了說明目

前不再接社區個案的現況外，也提供民

眾如何查詢各縣市的心理諮商／治療所

的方式與管道。

該如何轉介？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諮商專業倫理守則（2001）指出：為便
利轉介服務，心理師應熟悉適當的轉介

資源，協助案主獲得其需要的幫助。轉

介是一個常態性的專業考量，而不僅僅

發生於心理諮商／治療所停業時，心理

師平日即應累積擅長各種諮商形式、各

種心理困擾問題的心理師名單，當發現

自己的能力受限或因其他因素無法協助

案主時，可提供案主選擇及參考。筆者

建議，進行轉介時，應以當事人的最佳

利益為優先考量，避免僅轉介給為提升

彼此轉介機會的封閉性專業團體。此

外，針對停業後無法再提供電話諮詢的

機構來說，筆者認為，至少可以保留機

構網頁，並在網頁上公告停業的訊息，

及說明如何找尋合格的諮商機構。

總括來說，考量案主的最佳利益福

祉，心理諮商／治療所應提供較充裕公

告停業的時限，讓進行中的當事人可以

有較完整的時間討論面對機構停業可能

引發的反應，決定持續諮商者則進行適

當的轉介。

（二）心理諮商／治療紀錄的考量

心理師法（2018）第25條：心理治
療所或心理諮商所對於執行業務之紀錄

及醫師開具之診斷、照會或醫囑，應妥

為保管，並至少保存十年。但法規中，

卻未針對機構停業後，諮商紀錄的處理

方式進行規範。立即銷毀？或是仍需保

存十年？如需保存十年，負責人與存放

位置為何？筆者建議心理諮商／治療所

在辦理停業的行政程序時，也需與當地

縣市衛生局承辦人討論諮商紀錄的處理

方式，如果機構由立案變更為認可登記

時，則仍可依循保存十年的規範。

綜合前述心理諮商／治療所對於結

案、轉介、心理諮商／治療紀錄的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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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停業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如何降低

此決定對當事人的衝擊，並妥善處理停

業的行政程序及心理諮商／治療紀錄是

心理諮商／治療所需考量的重點。

二、心理師生病或過世的倫理考量

老化與壓力是每位在心理諮商／治

療所從事專職或兼職執業心理師如影隨

形的議題（F r e u d e n b e rg e r  & K u r t z , 
1990），由於私人開業轉介不易、收入
不穩定、生病與休假就沒有收入等特

徵，因此，最初因追求工作時間彈性與

專業實踐的心理師，往往演變成沒有周

末、無限制接案或完全配合當事人時間

的工作狀態，而沒有足夠休息及恢復元

氣的時間，在日積月累的情況下，對身

心的負擔更大，也更容易演變成身心折

損或耗竭（陳增穎，2014；Barry, 2005; 
Clarke, Rees, Breen, & Heritage, 2020）。

當心理師因病需要長時間休養時，

就心理師個人的立場在倫理上會有何考

量？不同於其他行業，心理師的專業技

能建立於自身的心理及情緒健康上，當

心理師受疾病所苦或折磨時，雖然可能

因自身的生病經驗而更能同理當事人的

感受（陳增穎，2014），但同時也很容
易變得過度自我專注或是否認、低估病

情的嚴重度與影響程度（Bram, 1995），
此時，如何在轉介案主、暫時休假或在

督導下持續接案做出決定，勢必更加困

難。

Bram（1995）整理生病的心理師常
會遇到的三個兩難：第一，是否要對案

主自我揭露自身的疾病？該如何說？要

說多少？如何才是維護當事人的最佳利

益或對當事人忠誠，而不只是為了滿足

心理師自身的需要（例：得到案主的同

情）。第二，為了避免讓案主感覺被遺

棄，因此心理師可能遲遲或沒有進行結

案或轉介。第三，心理師休假一段時間

後是否應該返回工作場域？其決定因素

是考量心理師自身的需要（例：專業認

同、自信、經濟等）或是考量當事人的

最佳利益（例：心理師可能無法傾聽、

同理或進行適當的治療介入等）。此三

難題因心理師病情起伏、案主心理狀況

的變化，在考量案主的最佳利益或免受

傷害福祉的處置上可能有所不同。筆者

認為，如有督導或同儕一起討論，相信

對心理師與案主來說都是較好的。

而就心理諮商／治療所的立場，又

該如何處理所內心理師長期休養或心理

師過世之事宜？筆者認為，機構的負責

人應立即提供久病或過世心理師的案主

諮商服務，協助案主面對與處理失落、

分離、哀傷或其他議題，並給予案主選

擇，轉介由機構中其他心理師或其他機

構心理師繼續進行諮商。此外，該位心

理師過去已結案的案主也可能因聽聞心

理師久病或過世的消息，而引發許多與

死亡議題相關的心理反應，同樣地，筆

者建議機構應盡可能地提供各種的協

助。

筆者曾經與社福機構共同協助一位

因心理師驟逝的打擊而出現自我傷害的

念頭，且堅持參加心理師告別式的案

主，由於該位案主長期有情緒起伏大及

生活適應上的困擾，因此家人與社工師

在考量是否同意讓案主參加告別式時，

也面臨很大的難題，阻止他參加告別式

可能造成他永遠的遺憾，但又擔心參加

告別式後可能引發當事人更大的情緒反

應。

綜上，當心理師生病或過世時，心

理師與心理諮商／治療所可能面對的倫

理議題是非常複雜、因情況而異的，唯

有在衡量自身的專業效能與限制，並同

時考量當事人的最佳利益，才能有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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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妥善的處理方式。

總結來說，心理諮商／治療所停業

或是心理師生病或過世等情況，都是沉

重且很難避免的議題。足夠的預備與處

理時間、在考量案主的福祉時，也能同

時兼顧心理師、心理諮商／治療所的需

要是必要的考量。

本篇文章主要將重點放在心理諮商

／治療所開幕前（行銷、空間相關細

節、知後同意、人員安排及管理等議

題）及謝幕後（結案、轉介、紀錄及心

理師生病或過世等議題）可能對當事人

權益的影響，並提出筆者個人的建議。

本文討論的議題主要觸及當事人的自主

性、免受傷害、最佳利益、忠誠等福祉

及隱私權的維護，處理原則、倫理考量

與建議多為理想性倫理（asp i ra t iona l 
ethics）（修慧蘭、林蔚芳、洪莉竹譯，
2020/2019），希冀可以提昇執業的心理
師、心理諮商／治療所對倫理的重視、

照顧當事人的福祉，進而贏得民眾的公

共信任，這是心理專業得以永續發展的

重要因素。

此外，本篇文章以闡述倫理議題為

主軸，對於執行心理專業需完成的醫事

人員規定與程序（如：執行長期照護服

務需完成的支援報備規定）則未涵蓋。

最後，長期照護服務、通訊心理諮商業

務等皆是發展中的新興心理專業服務，

在新興心理專業中如何提昇與完善當事

人的倫理福祉，則留待後續學者、研究

者與實務工作者持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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